
做学问需要 “于不疑处有

疑”， 其实做律师何尝不是。

作为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案

件的律师， 银行出具的对账单

是夫妻离婚时最常见的证据形

式之一。 一般说来， 律师最关

心的是账户余额以及资金往来

情况。 面对一些喜欢证据突袭

的对方当事人， 在瞬息万变的

庭审时间里， 要求律师立即变

身火眼金睛的会计师审查多达

数页的银行对账单， 是一件颇

为棘手的事。 但因为对账单是

由银行出具的， 形式也比较规

范，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律师都

会认可证据的真实性。

然而， 一次庭审让我体会

到了 “于不疑处有疑” 的重要

性。 我们代理原告男方的这起

离婚案件中， 双方的收入差距

较大， 且家里的经济命脉都掌

握在被告女方手里， 因此第一

次庭审时， 我们申请调查女方

名下近两年的银行对账单， 女

方也主动提供了三家银行的银

行对账单， 且声称： “你们要

两年的， 我打印来了四年的！”

在核对原件复印件一致的

情况下， 我们认可了证据的真

实性。 但庭审后经过调查， 我

们对女方自称的那份 “四年对

账单” 产生了疑问， 认为女方

可能隐藏了一部分。

我们在第二次庭审时向法

官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法官又

审查了一遍对账单后说： 对账

单上抬头确实显示女方要求银

行打印的期间为 2010 年 10 月

至 2014 年 10 月， 虽然最后一

张打印页只显示到 2013 年 5

月， 但因为底部出现了 “合计

笔数……发生总额……”， 意

味着银行打印已结束。 虽然没

有出现 2014 年的流水明细 ，

但也证明自 2013 年 5 月后未

发生资金往来， 法官认为这份

对账单的真实性应该是没什么

问题的 。 但他也同时告知我

们， 如仍感到有疑问可以去向

银行核实。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该银

行核实这份对账单。 经过仔细

求证， 终于豁然开朗。

原来 ， 问题就出在 “四

年” 上。 该银行曾进行系统升

级， 如果要打 2013 年 5 月之

前的银行对账单， 就只能在旧

系统里打印完成， 但银行会再

补充一份由新 系 统 打 印 的

2013 年 5 月之后的对账单。

也就是说， 旧系统打印出

来的银行对账单看似完整， 其

实 2013 年 5 月以后的须由新

系统另外打印， 而这部分被女

方隐匿了。

在办案过程中， 我们发现

看似规整的银行对账单其实也

有不少问题。 因此， 当在案件

庭审中遭遇突然而来的银行对

账单时， 一定要慎重质证， 或

者要求延期开庭， 给予时间核

实对账单的真实性。 对于对方

提供的银行对账单， 还应要求

加盖银行骑缝章。

“于不疑处有疑”， 才能

避免中了对方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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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看似简单， 但

真正处理起来却颇为棘手 ，

因为它既涉及人身关系， 如

夫妻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以

及探视权问题， 往往又同时

要处理财产关系， 如对夫妻

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因此， 不少离婚案件往

往旷日持久， 而且关联诉讼

众多。

为便于尽快确定民事关

系和化解纠纷， 离婚案件经

常涉及另案处理， 也就是先

确定人身关系， 然后再确定

财产关系。

离婚案件的另案处理多

见于夫妻财产涉及案外第三

人的情况， 例如， 夫妻一方

或双方与一方父母共同购买

并登记了房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

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规定， 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

未从家庭共同财产中析出 ，

一方要求析产的， 可先就离

婚和已查清的财产问题进行

处理， 对一时确实难以查清

的财产的分割问题可告知当

事人另案处理；

或者中止离婚诉讼， 待

析产案件审结后再恢复离婚

诉讼。

实务中， 另案处理的情

形居多 ， “中止离婚诉讼 ，

待析产案件审结后再恢复离

婚诉讼” 的情形较少。

离婚案件通常第一次不

会判决离婚， 需要间隔 6 个

月以后， 由当事人第二次起

诉， 法院再次审理。

而房屋价格、 股票价格

和公司股权价值等都在不断

变化中，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价格变动剧烈， 房价最近十

余年都处于上涨状态， 有些

时间段甚至涨幅惊人。

那么， 在离婚案件审理

过程中， 如何处理财产价值

的变动呢？

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处

理不尽相同。

无论是以法院实际处理时

的市场价值确定财产价值， 还

是以离婚时的市场价值确定财

产价值， 都会对当事人造成巨

大的经济利益差异。

关于离婚后的财产纠纷中

财产价值的确定，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

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 认为：

审理离婚后的财产纠纷 ，

财产的价值应区别不同情况予

以确定：

若属于双方约定或法院判

决不予处理的财产， 财产价值

以处理时的市场价值确定；

若属于一方隐藏 、 转移 、

变卖、 毁损的财产， 财产价值

的确定可适用 “就高 ” 原则 ，

即离婚时财产的市场价值高 ，

以离婚时的市场价值确定；

处理财产时的市场价值

高， 以处理财产时的市场价值

确定。

上述规定把财产价值的确

定与另案处理的原因进行紧密

联系：

在双方合意和客观情况

下， 财产价值以法院另案处理

时的市场价值确定；

在一方有隐藏、 转移、 变

卖 、 毁损财产的恶意的情况

下 ， 对财产适用 “就高 ” 原

则， 让作出恶意行为的一方承

担财产价值变动的风险， 从而

对作出恶意行为一方进行经济

上的惩罚。

由此可见， 上海高院的地

方性指导意见彰显诚实信用原

则， 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对离

婚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指引

作用， 值得各地法院在操作中

参考和借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若干问题

的意见》 把财产价值的确定与

另案处理的原因进行紧密联

系， 让作出恶意行为的一方承

担财产价值变动的风险， 从而

对作出恶意行为一方进行经济

上的惩罚。

如今汽车挡风玻璃上、 小

区过道里、 网络平台上， 各种

办贷款的小广告十分常见， 广

告内容也很吸引人： “无需抵

押快速放贷！”

相比银行放贷的严格手续

与漫长周期， 对于急需用钱周

转的人来说， 这样的小广告特

别有诱惑力。 但近日， 媒体曝

光了多个受骗的案例。

比如常先生就向媒体记者

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通过小广

告他找到一个从事汽车抵押贷

款的机构， 初步交流后来了两

个人到他家， 定下汽车抵押贷

款 4 万元， 一年后， 连本带利

归还 51760 元。

最关键的是， 汽车平常还

归常先生使用。 “我当时觉得

这个买卖很划算， 心里还挺高

兴。” 于是他没有多考虑就签

了两份合同。 “当时， 对方给

了我 2.5 万元 ， 我就把字签

了。 还按照对方要求， 让我老

婆拿着 2.5 万元现金和合同一

起拍了张照片”。

不过， 等签完合同拍完照

后 ， 对方又说没有那么多现

金， 要换成一次性转账 4 万元

给常先生， 并将 2.5 万元现金

拿了回去。

接着， 对方男子跟常先生

说， 按照行规， 必须在他车上

装个 GPS 定位装置 ， 说着就

把他的汽车开走了。 另外一男

子说要去银行给他打款， 一转

身也不见了。 “我当时想着已

经签了合同 ， 就算是他们跑

了 ， 我也有依据去法院告他

们， 于是也没有太担心。”

很快， 常先生收到了对方

转账来的钱， 不过不是 4 万，

而是 1.5 万元。 这时候， 他感

觉到不对劲儿， 赶紧与对方联

系， 哪知对方跟他说， 要车也

行， 给 5 万元， 不然随便报警

还是打官司。

相信有车的人在车窗上都

见到过有车就可以贷款， 号称

无需抵押且当天放款， 吹得天

花乱坠。 现在生活中急用钱的

人不少， 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

人。 而银行贷款不是谁都能贷

到的 ， 也不是那么方便快捷

的， 如果急用钱的时候看到这

样的 “小广告” 难免会动心。

可是以上案例， 应该给很多人

敲了警钟。

我们任何时候都该保持理

智的状态， 碰到事儿， 理智地

从自己和对方的角度多想想，

这事合理吗？ 安全吗？ 然后再

决定做不做、 怎么做。

遇事儿往坏处想想， 别光

想利益和好处就往前冲， 否则

八成会上当。

比如贷款的事， 对方的利

益怎么保障？ 如果对方说敢在

没有利益保障的情况下， 随便

把钱就借给你， 你该相信吗？

还有 ， 跟一家公司打交

道 ， 这家公司经营地址在哪

儿 ， 规模如何 ， 这些调查过

吗？

虽然说在大写字楼里办

公， 显得很高大上的公司也照

样有骗子， 但是如果你连这家

公司门往哪儿开都不知道， 随

便在酒店大堂或者自己家里就

跟人家签合同， 就把车钥匙交

给别人， 是不是也心太大了点

儿？

“贷款”来得太容易不一定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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